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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砂浆钢结构车间

修复工程“9·16”一般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9 月 16 日上午 8 时 35 分左右，舟山亿邦新型建

材有限公司一名外包作业人员在修理砂浆车间屋顶时，不慎

从 11 米高处坠落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72 万

元，主要为事故赔偿费用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浙江省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市政府

依法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住建

局和高新区管委会应急局派员组成，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

的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、分析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和责任。

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砂浆

钢结构车间修复工程“9·16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

作业人员未落实高处作业个体防护措施造成的一般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有关情况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1cCg7Mrd_NtyXUL1CwTCiXHjdh_ZZPhkez42Ldv9yeJHTkMWdmZ-gj09VEuDkLmDMgF-S9MdfXPDYQKe0hExg3yYb39REDHlAsHqr-UAV_kPBjEJbs5JSqNPTo4bhvBmEgGjHHU_-BmnLmvEB1sWsa7OZH0vaMrdCezaf2oRKdzWQXMMlhIK1XAeHZnS5QUZhQ-D-HJfNspqpOUNlNsu2-vbvyYR_H5VdVwZSUTx6aqCoo0Ez_L3T1AIdNqJULwDWBZlIHds7ZegzJYs8Z7N5Wz2jxWLkXiXQRoVpWkMn7&wd=&eqid=ff0341d60001abc40000000461e250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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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22 年 9 月 14 日，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舟山亿邦公司）砂浆车间部分屋顶和墙面受台风影响需

要修复。9 月 15 日中午 11 时 27 分，舟山亿邦公司总经理联

系王某锋，要求其来公司砂浆车间查看车间屋顶破损情况。

1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，王某锋电话联系王某江找人维修，王

某江称其会在 9 月 16 日上午带三名作业人员到舟山亿邦公

司修理砂浆车间顶面。16 日上午 6 时 50 分左右，王某江与

其雇佣的王某洪、章某银、马某三人到舟山亿邦公司砂浆车

间。7 时 30 分，王某锋到车间与王某江等人确认作业内容。

7 时 44 分，王某锋离开舟山亿邦公司。7 时 40 分左右，王

某洪、章某银、马某三人陆续通过厂房侧边爬梯上砂浆车间

房顶，准备拆除屋顶彩钢板以便后期吊运材料，王某江在下

方用绳索帮忙吊送工具，作业期间所有作业人员均未佩戴安

全带。8 时 10 分，王某江离开舟山亿邦公司。8 时 35 分，

章某银在作业时踩到彩钢板上，彩钢板因受力不足断裂，章

某银从 11 米高处坠落至地面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作业人员立即拨打了 110 和 120 救护

车，并报告给舟山亿邦公司总经理王某省。9 时 10 分左右，

110 和 120 救护车先后到达现场，医生现场抢救无效，宣布

章某银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。

9 月 16 日 9 时，舟山亿邦公司将事故情况报告给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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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应急局，高新区管委会应急局立即报告给市应急局。

（四）事故涉及项目情况。

9 月 15 日，舟山亿邦公司总经理王某省通过口头约定的

方式将砂浆钢结构车间修复工程承揽给王某锋（承包范围：

砂浆车间北立面高跨钢结构及零星工程修复；承包方式：包

工包料；工程总工期：7 天）。9 月 15 日下午，王某锋联系

王某江找作业人员维修，并让其负责作业现场安全。9 月 16

日，王某江雇佣王某洪、章某银、马某三名工人进行修理作

业。王某锋与王某江，王某江与三名作业人员均未签订相关

合同和协议。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市[2014]159

号）管理规定，钢结构工程的施工企业要具有钢结构工程专

业承包资质，钢结构工程是指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主体承重

梁、柱等均使用以钢为主要材料，并工厂制作、现场安装方

式完成的建筑工程。对于钢结构工程的维修并无相关的施工

资质要求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。

1.事故现场情况。

事故发生于舟山市定海区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港

园区新马大道 59 号舟山亿邦公司西侧砂浆车间北侧位置。

车间从南往北分配有设备成品散装、稠化粉仓、水泥仓、矿

粉仓、粉煤灰仓、石屑仓、砂仓、混合砂仓、烘干系统、石

屑料斗。在厂房内设有砂浆搅拌相关设备，在混全砂仓罐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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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位置顶部玻璃窗存在破损，北侧厂房顶部彩钢板有两个破

损孔洞，死者躺在砂浆车间北侧烘干系统围墙边地面上，一

顶红色安全帽掉落在死者东侧，安全帽无严重破损。

2.作业现场情况。

事发时，死者等相关作业人员通过车间东南侧直梯爬到

车间屋顶，将砂浆车间北侧屋顶部分彩钢板拆除，便于汽车

吊吊装物料，施工作业点距离地面 11 米。

3.作业人员情况。

据现场救援人员讲述，死者在作业过程中佩戴了安全

帽，没有佩戴安全带。砂浆车间北侧维修作业人员在施工作

业前未接受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交底，无作业施工方案，作

业人员在屋顶进行作业时，未落实防坠落措施，作业人员未

佩戴安全带，死者未扣紧安全帽。

二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，认定事故的直接

原因是：作业人员章某银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，在高处作业

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带，未规范佩戴安全帽，未采取有效的安

全防护措施踩到彩钢板上，因彩钢板受力不足断裂导致从高

处坠落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

1.王某锋，事故项目承揽方。组织未经安全教育培训且

不具有高处作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进行修理作业；在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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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作业前未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，未辨识出作业环境存在

的高处作业风险并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王某江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。安全管理职责未履行到

位，现场管理不到位；未能排查出作业现场的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；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现场作业人员个体防护措施不到

位的违章、违规行为。

三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

1.章某银，事故项目作业人员。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，

在高处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带，未正确佩戴安全帽，未采

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。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其

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.王某锋，事故项目承揽方。组织未经安全教育培训且

不具有高处作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进行修理作业；在修

理作业前未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，未辨识出作业环境存在

的高处作业风险，未能督促教育作业人员规范佩戴劳动防护

用品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建议市应急局依法对其

进行行政处罚。

3.王某江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。现场安全管理职责不到

位，未能排查出作业现场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未能及时发

现和制止现场作业人员个体防护措施不到位的违章、违规行



— 6 —

为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，建议市应急局依法对

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
